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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「元智大學新進教師續聘評量辦法」第二條之規定訂之。 

 

第二條 本院各系所新進教師續聘評量原則如下： 

一、評量項目 

評量項目分教學、研究及服務三項，每項滿分為一百分，總分計分比例為教學 30%、研

究 60%、服務 10%。 

二、評量標準 

（一）教學 

評量委員就受評人於評估期間之教學成果加以評分，受評者符合系所之評量標

準，其教學評分不得低於七十分。 

（二）研究 

評量委員就受評人於評估期間之學術研究成果加以評分，受評者符合系所之評量

內容者，其研究評分不得低於七十分。 

（三）服務 

評量委員就受評人於評估期間之服務成果加以評分，受評者符合系所之評量內容

者，其服務評分不得低於七十分。 

（四）教學、研究及服務之評量內容由各系所訂定之。 

 

第三條 新進教師續聘評量經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，始得送本院進行複審。本院接

獲新進教師申請續聘評量資料後，召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討論，必要時可請受評人

提出說明。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採無記名方式投票同意後，始向學校教師評

審委員會提出新進教師續聘評量申請，並將評定結果通知申請當事人。 

 

第四條 本作業準則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，提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後

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